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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语

「预备」⼀项中所列⽂献仅供参考。⽂献顺序代表着阅读顺序，视

个⼈情况，能读到哪就读到哪。在实际课堂中，前⼀两篇会是必读，应

在本讲之前完成。这部分⽂献不会太多太难，与⼀门导论课的难易度、

阅读量相匹配，且为课堂服务。如今，各⼤领域的⽂献已然过载，我的

⽅法是以话题为中⼼，选择与所要讨论的问题直接相关的⼏篇⽂献。此

外，我尽量让我的写作自成⼀体，也即，所有内容可以直接通过我的上

下⽂⽽得到理解。

⼏点说明：⼀、我希望的难度级别为「哲学本科」。⼆、若非特别

注明，⽂中的引⽂⼀般都是我自⼰的（或经我修改的）译⽂。如遇难以

理解的词汇，可查阅原⽂进⾏对照。三、我的写作脱胎于我的教学，只

能算是「引领式」的，许多地⽅只是蜻蜓点⽔。四、我的⾏⽂有待完

善。若有建议或问题，可邮件联系（rusongh@gmail.com）。

mailto:rusongh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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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备

I. D'Holbach, Baron (1770). “Of  the System of  Man’s Free Agency.” The 
System of  Nature; or, The Laws of  the Moral and Physical World. Chapter XI. 
You can access the book through Project Gutenberg here.

II. Nagel, Thomas (1987/2018). “Free Will.” In Steven M. Cahn, Exploring 
Philosophy: 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, Sixth Edition, Oxford University 
Press.

III. Strawson, Galen (2015/2018). “Free Will.” In Gideon Rosen et al., The 
Norto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, Second Edition, W. W. Norton & 
Company, Inc.

https://www.gutenberg.org/files/8909/8909-h/8909-h.htm#link2H_4_0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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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持不相容论的决定论者

我们在这⼀讲中的「决定论者」都是指「持不相容论的决定论

者」。我们会在下⼀讲讨论「持相容论的决定论者」也即「相容论

者」。「不相容论」似乎是个很⾃然的起点：要是被决定的，就不是⾃

由的；要是⾃由的，就不是被决定的。因此，通常情况下，当我们讲

「决定论」的时候，都⽆需去强调「不相容论」。

在⽇常⽣活中，我们通常不会觉得⾃⼰是被决定的，或者，我们通

常都认为⾃⼰是⾃由的（不是在「政治⾃由」的意义上）。例如，「三军可夺帅

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」可以理解为：⾯对强⼒，你官职再⼤，也当⽆可

奈何；你志向再⼩，也当绰绰有余。孔⼦的意思⼤概是，「官职」等⾝

外之物确实不受⾃⼰控制，但是「志向」等却是完全受⾃⼰控制的。这

也意味着，我们在根本上是⾃由的，也即是有⾃由意志的。当然，这样

讲，我们还只是表达了我们的想法，还未提供论证。或许，「匹夫不可

夺志也」只不过是因为「给的诱惑不够⼤」？

决定论者当然就是否认我们有⾃由意志。决定论者当如何为⾃⼰辩

护？⽅法有两类。其⼀、决定论者可以直接提供论证来⽀持「不存在⾃

由意志」（本讲第四节⾄第六节）。其⼆、决定论者可以反驳那些⽤来⽀持

「存在⾃由意志」的论证（本讲第⼆节与第三节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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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我们是⾃由的：「本可以」论证

第⼀个⽀持「存在⾃由意志」的论证，我把它称之为「本可以」论

证。我昨天跑去看了⼀场电影。看完之后，⼼⾥感到内疚：我本该做作

业的！当我这样想的时候，我当然是觉得，我当时本来有两种选择，

「看电影」或者「做作业」，是我⾃⼰选择了看电影，我也可以选择做

作业。简⾔之，「我本可以做作业的。」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个论证写出

来：

「本可以」论证

1、当时，（除了看电影）我本可以做作业的。

2、如果我本可以做作业，那么我就是自由的。

3、我是自由的。

当然，决定论者不能接受该论证。决定论者会反问：「『我本可以

做作业』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」也许我们想的是⼀系列的「如果」：

「如果当时我想到了我还有作业要做」、「如果当时我妈不让我去

看」、或者「如果当时天在下⾬」等等。但是，决定论者会说，如果加

上了这些「如果」，那么当时的情况就变了；既然情况已经变了，那么

我会做另外⼀件事这⼀点并不能表明我当时是⾃由的。（电视剧《⽩发王妃》

第49集，主⼈公之⼀傅筹因为错失他深爱之⼈，在空荡荡的房⼦⾥，独⾃喃喃⾃语：「如果第⼀

次，你真正选择的⼈是我；如果我从来都没有利⽤过你；如果我没有亲⼿给你喂下那碗毒药；如

果我第⼀时间认出你；或许我们就不会分开了；可惜这世上，哪⼉那么多如果呀？」）

因此，对于「我本可以做作业」这⼀点，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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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当时的所有情况都⼀样，我仍然可以去做作业⽽不是看电影」。但

是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
也许，「我本可以做作业」指的是，在当时，「看电影」与「做作

业」这两件事情于我来说不是被决定的，⽽是我可以选择的。如果是这

样，决定论者会说，绕了⼀圈，我们其实就是在讲「我们不是被决定

的」；但是，为了避免直接预设结论或窃取论题（beg the question），证据又

是什么呢？

也许，我们是在把我们的⾏为与⼀些⾃然现象相对⽐。试想，给定

我们的银河系如此这般，地球必定绕着太阳转。也就是说，「地球绕着

太阳转」这⼀点是被决定的。但是，「当时我去看电影」这⼀点不是被

决定的。不过，决定论者会在这⼀点上继续追问：「我们又凭什么认为

『当时我去看电影』与『地球绕着太阳转』是如此不同的呢？」

三、我们是⾃由的：「负责任」论证

第⼆个⽀持「存在⾃由意志」的论证，我把它称之为「负责任」论

证。如果「我本可以做作业」这⼀点是错的，那么我又为何要为我的⾏

为负责任呢？学校⾥的⽼师又凭什么来惩罚我呢？把「负责」与「奖

惩」考虑进来，我们可以把⽀持「存在⾃由意志」的论证表⽰如下：

「负责任」论证

1、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意志，那么我们就⽆需为任何事情负责（当然，

我们也不值得任何表扬）。（前提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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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我们当然是需要为我们所做的⼀些事情负责的。（前提⼆）

3、我们有自由意志。

对于该论证，决定论者可以有两种回应。其⼀、决定论者可以否定

「前提⼀」。即便我们没有⾃由意志，即便我们是被决定的，但是，那

事仍然是我们⾃⼰做的，所做的事情仍然有好有坏。如果我们所做的事

情是件坏事，那么⽆论它是否是被决定的，坏事终究是坏事。既然是坏

事，我们仍然要为其负责。反之，如果是好事，我们仍然应获表扬。决

定论者可以说，所谓的「负责」只不过就是我们介⼊到对⽅的事件中，

改变对⽅所做之事对于将来的影响⽽已。当然，决定论者会加上，「我

们的介⼊」以及「改变影响」等等也都是被决定的。

其⼆、决定论者可以否定「前提⼆」。我们觉得我们是需要为我们

所做的事情负责的。但是，其实我们⼤可不必，或者，其实从根本上

讲，我们并不需要。「我们需要负责」只不过是「别⼈认为我们需要负

责」或者「我们自⼰认为我们需要负责」。「别⼈认为」或者「我们⾃

⼰认为」，这与「我们实际上需要或应该」不同。打个⽐⽅，如果⼤家

都相信「地球是不动的」（对应于「我们是⾃由的」），那么我们当然会「以

为太阳在绕着地球转」（对应于「以为我们要为⾃⼰的⾏为负责」）。另外，决定

论者还可以进⼀步讲，正如如今⼤家已经意识到了「地球绕着太阳转⽽

不是相反」⼀样，终有⼀天我们⼤家会意识到「责任其实是不存在

的」。注意，不存在的不是「追究某⼈责任」、「认为某⼈有责任」、

「把责任归咎于某⼈」等等。即便责任不存在，我们仍然可以做这些

事。我们探究是形⽽上学或者存在的问题，⽽不是实际上⼈们会怎么做

的问题。类⽐：孙悟空并不存在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「孙悟空⼤闹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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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」是对的、「孙悟空有责任护送唐僧西天取经」是对的，等等。

好，接下来，我们转向⽀持「决定论」的论证。

四、我们是被决定的：主论证

我们在上⼀讲曾讲过，决定论最为简单的表述即为「凡事皆有

因」。当然，这还不是论证。我们可以把完整的论证表⽰如下：

主论证

1、凡事皆有因。（前提⼀）

2、我们的⾏为必有原因，原因必有原因，以⾄⽆穷。（根据「1」）

3、我们的⾏为必有⽆穷因果链。（根据「2」）

4、⽆穷因果链决定了我们的⾏为。（根据「3」）

5、因此，我们的⾏为是被决定的。（根据「4」）

我把以上论证称为「主论证」，因为后⾯的论证可以被看成是这个

主论证更为细致的版本。在这⼀节，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主论证。

我猜应该不会有⼈反对「前提⼀」。如果我们认为有些事情是没有

原因的，那就意味着，我们⽆法为那些事情的存在提供解释。另外，由

于这些事情可以被⽤来解释另外的事情，那么这些事情就变成了「不可

被解释的解释者」。⽽这似乎很难令⼈信服。

有时候，我们确实会讲「爱⼀个⼈是没有原因的/没有理由的/不需

要解释的」。但是，我们这样讲，只是为了⿎励⼤家「⼤胆去爱」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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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。我们并不是真的相信没有任何因果链条可以来解释「张三爱李四」

这件事。或许，只不过是因为因果链条过于复杂，我们⽆法⼀下⼦说清

楚⽽已。

对于「2」，就这个论证来说，决定论者甚⾄不必⾛得那么远（要求有

「⽆穷因果链」），⽐如追溯⾄宇宙⼤爆炸之类的。对于「⾃由不⾃由」这

件事，只要我们的因果链条追溯到「我们不可能对此有任何控制」即

可。既然此事完全不受我们的控制，那么就谈不上什么⾃由了。就拿

「我吃鸡腿」为例，「我为什么现在见到鸡腿就想吃？」「因为我⼩时

候经常吃不到鸡腿，只能看着别⼈吃。」「为什么我⼩时候吃不到？」

「因为我⼩时候寄宿在别⼈的家⾥，从来就没有零花钱。」到此，由于

我不可能对于我⼩时候寄宿在别⼈家⾥有任何的控制，对此，我当然是

没有⾃由的。那么对于这个因果链上的下⼀环，我当然也是没有⾃由

的。最终，对于「我吃鸡腿」这件事，我也是没有⾃由的。

当然，就以上例⼦⽽⾔，这个因果链条并不完整。「我寄宿在别⼈

家，从来没有零花钱」这⼀点不⾜以导致「我⼩时候吃不到鸡腿」。但

是，这并不影响这个例⼦的有效性。我们可以继续填充⼀些细节，⽐如

「我每次放学回家都会与同班同学⼀起⾛路回家，我们经常会经过⼀家

卖鸡腿的店，我的同学每次都会买，⽽我却没有钱买，只能看他吃。」

对于「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开了⼀家卖鸡腿的店」、「我的同学有钱

买」、「我只能看他吃」之类的，并不受我控制。对此，我当然是没有

⾃由的。只要细节都到位，给定当时的情况，如今我必定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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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我们是被决定的：动机决定论

对于「我吃鸡腿」这件事，当然就是「我想吃」。⾄于那些「我不

想吃但又不得不吃」的情况，那我当然是更少⾃由了。除了我想吃（动

机），我还得吃得起（⼿段），最后，还得有⼈卖（机会）。「动机」、「⼿

段」与「机会」，三者缺⼀不可。「⼿段」，⽐如我当时得有钱。「我

有没钱」这⼀点当然取决于很多事情，⽐如「我⽗母有没有给我钱」之

类的。看起来，对于这三者，我最有决定权的似乎就是我的「动机」。

但是，「我想不想吃」这⼀点是取决于我的吗？我之所以会想吃，难道

就没有别的原因吗？我们可以通过「动机」来构造⽀持决定论的论证：

动机决定论

1、⼀个⼈的所作所为是由她的动机所决定的。（前提⼀）

2、⼀个⼈的动机是由她所⽆法控制的⼀些事情所决定的。（前提⼆）

3、因此，⼀个⼈的所作所为是由她所⽆法控制的⼀些事情所决定

的。（根据「1」与「2」）

4、既然⼀个⼈的所作所为是由她所⽆法控制的⼀些事情所决定的，

那么她的所作所为就不是自由的。（前提三）

5、因此，⼀个⼈的所作所为就不是自由的。（根据「3」与「4」）

「动机决定论」这个论证出⾃巴龙·德尔巴赫（Baron D'Holbach，1723–

1789）。德尔巴赫是⼀位活跃于法国启蒙时期的哲学家。他常以笔名发表

著作，为的是避免因其观点之不受欢迎⽽遭受迫害，尤其是他的⽆神

论、唯物主义，以及他对⾃由意志的否定。该论证出⾃他的《⾃然的体

系，或道德与物质世界的法则》⼀书。1770年，该书以笔名「让-巴蒂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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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·德·⽶拉博（Jean-Baptiste de Mirabaud）」出版。德尔巴赫如是说：

要打消⼈对自由意志体系的幻想，只需让他回到决定其意志的动机

上来；他将总是发现，这⼀动机并不受他自⼰控制。⼈们常说：我

们的⼤脑会产⽣观念，只要不受到阻碍，我们的⾏动就是自由的。

但问题在于：是什么在他的脑中产⽣了这个观念？他能主宰不让这

个观念出现在脑中，或不让它在脑中重新浮现吗？这个观念难道不

是要么取决于某些外在的对象——这些对象刺激着他，并不由他控

制，要么取决于某些他毫不知情的原因——这些原因作用于他的内

部、从⽽改变他的⼤脑？

在这段话中，德尔巴赫不仅提出了「动机决定论」，⽽且还提供了

⽀持「前提⼆」的⼀些理由。我们⽆法控制我们的动机，⽐如我们⽆法

控制它出现还是不出现在我们的⼤脑⾥。另外，我们的动机要么由⼀些

外在事物所导致，要么由另外⼀些原因所导致。对于让我们产⽣这种动

机的那些外在事物，并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；对于另外⼀些原因，我

们甚⾄没有半点知识，⽐如我们的⼤脑是如何⼯作的等等，当然也就并

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。

另外，如果「动机」还不⾜以决定⼀个⼈的所作所为，那么我们还

可以加上我们的其它⼼理活动，⽐如我们的欲望、偏好、想法等等。我

们可以把这些⼼理活动统统加进去，或者专门建⽴⼀个「⼼理档案」，

⽽⼀个⼈的所作所为就由她的⼼理档案决定。类似「动机决定论」，我

们仍然可以得到「⼼理档案决定论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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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我们是被决定的：性格决定论

德尔巴赫还有另外⼀个版本的论证，我们可以称之为「性格决定

论」。我们有时候会说，「他会那样⼲，因为他就是那样的⼈」，或者

「什么⼈⼲什么事」，这说的其实就是「性格决定论」。德尔巴赫说

道：

通常认为，⼈是自由的⾏动者，是因为他拥有意志，意志赋予他选

择的能⼒；但是，⼈们并未注意到的是，就连他的意志本身也是由

独立于他自⼰的原因所推动的；也是要么根植于他自身组织（his own 

organization）中所固有的东西，要么⾪属于那些作用于他的事物之本

性的东西。

根据德尔巴赫，意志是由独⽴于个体的事物所决定的。这些事物可

以是「他⾃⾝组织中所固有的东西」（即先天性格、遗传特质等等），也可以是

「⾪属于那些作⽤于他的事物之本性的东西」（即影响我们的外部世界）。简

⾔之，有两类因果⼒量决定了我们的意志，⼀类来⾃⾃⾝的遗传、性

格，另⼀类来⾃外部世界。我们可以通过「性格」来构造⽀持决定论的

论证：

性格决定论

1、⼀个⼈的所作所为是由她的性格与外部世界的影响所决定的。
（前提⼀）

2、我们未曾选择自⼰的性格。（前提⼆）

3、我们未曾选择自⼰的外部世界。（前提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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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因此，⼀个⼈的所作所为是由我们未曾选择的东西所决定的。
（根据「1」、「2」与「3」）

5、如果⼀个⼈的所作所为是由我们未曾选择的东西所决定的，那么

她的所作所为就不是自由的。（前提四）

6、因此，⼀个⼈的所作所为就不是自由的。（根据「4」与「5」）

「性格决定论」这个论证与「动机决定论」那个论证⾮常相似。只

不过，「性格决定论」将我们⾏动的原因分成了两类：⼀类是我们⾃⾝

之外的世界，另⼀类是我们所具有的性格、个性或⽓质。或者，⽤更为

当代的说法，我们可以将「性格」理解为是由遗传基因所决定的。我们

⽆法选择⾃⼰出⽣时携带的基因，也⽆法选择⾃⼰出⽣所处的环境。但

是，如果这两者共同决定了我们将来会做什么，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那些

我们所没有选择的东西决定了我们会做的事情（这正是「性格决定论」论证的第

四步）。

# # END # 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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